
第 1 章 

大豐王朝 端元二十年 

陽光明媚的日子，微風輕拂，趁著好天氣，林琳擺脫自己的懶性子，帶著小廝跟

丫鬟曬起了書，前些日子雨下個不停，書都有些受潮了。 

看著一排排沐浴在陽光下的書本，林琳滿意地笑瞇了眼，一點也不怕陽光曬黑了

她的皮膚。 

她不怕，有人怕，林夫人一看到女兒曝露在陽光下的模樣，臉都快黑了，趕忙走

出迴廊，一把抓起女兒的手往廊道裡拖。 

「我的小祖宗啊，妳是嫌自個兒還不夠黑嗎？還敢站在太陽底下曬。」林夫人真

是為這女兒操碎了心腸，明明長得漂漂亮亮一個大姑娘，偏偏……看到女兒蜜色

的皮膚，她就覺得頭暈。 

林琳是林夫人四十歲才生的小女兒，只是自出生開始就是體弱多病，最嚴重還曾

經一度沒了氣，還好被國醫聖手硬是給救了回來，為此林夫人是肝腸寸斷，求了

雲中寺的大師來看，只說孩子命薄，皇城龍氣重，沒過十歲不適宜待在皇城，孩

子受不住。 

最後是老太爺和老夫人抱著孩子回益州鄉下去了，說也奇怪，自從孩子去了鄉

下，身體漸漸好了起來，每當林夫人起了心思要把孩子給抱回來，孩子就會大病

一場，折騰了兩、三次，林夫人也怕了，便不敢再提。 

直到前兩年，老太爺跟老夫人覺得孩子大了，該送回京城上女學，才好找一個好

兒郎，這才把林琳給送回來。 

只是在鄉下長大的林琳跟京城裡的貴女可差多了，差的不是行為舉止和氣度，要

說氣度，林夫人還覺得自己的女兒不輸男兒郎，甚至連行為都比男兒郎都還調皮

活潑，簡直就是過了頭。 

林夫人原本想像中白嫩的小女兒，這幾年待在鄉下卻可勁地糟蹋，曬得跟小黑炭

差不多，她一看到女兒的模樣，差點沒暈了。 

女兒唯一讓她慶幸的是跟著老太爺念了不少書，一回到京城就考上了女學，還考

了第一名呢，現下捂了一年多的時間，她女兒終於從黑炭兒變成一個皮膚沒那麼

白的姑娘了。 

「娘，就那麼點時間，妳是不是太誇張了？」林琳一點也不在意自己的膚色，她

的容貌偏向外祖母，長得比較豔麗，所以她一直不太喜歡，曬得黑黑的也不錯，

才不會看起來老是一副在拋媚眼的模樣。 

「誇不誇張娘不管，妳別去曬太陽就成了，妳就聽話，別折騰了。」林夫人也知

道女兒的心病，誰知道這麼一大家子，就小女兒長得像外祖母那媚惑天成的模樣。 

只是小女兒今年也十六了，怎麼說也是該訂親了，要再把自己弄得跟黑炭似的，

管她家世多好，也沒人肯上門。 

「知道了。」林琳不想母親難過，不甘不願地點了頭。 

林夫人趁機馬上讓身邊的丫鬟帶著女兒回房間去。 

臨走前，林琳還不忘提醒別把書給曬得酥掉了，丫鬟跟小廝趕忙點頭，心裡只求



小姐快回房去，夫人的眼珠子瞪得都快掉出來了。 

林琳悻悻然地回到自己的房間，直接趴到窗旁的軟榻上，抱著軟綿綿的枕頭，心

情低落，躲了那麼多年，終歸還是要嫁人。 

軟榻上擺著一張小木桌，上頭放著一面鏡子，林琳看著鏡中的自己，不免有些出

神。這張臉看了十幾年，她也看得挺習慣了，只是前世她可不是長這模樣。 

沒錯，前世，林琳也不知道自己現在的情況是忘了喝孟婆湯，還是人家說的穿越，

等她有自己的意識時，她已經是六個月大的嬰兒了。 

只不過她還來不及矯情感嘆緬懷一番，就已經被病痛給折磨得恨不得快點再投胎

一次，幸好祖父跟祖母帶著她離開京城，回到益州鄉下過生活，回到鄉下的生活

真是太自由了。 

能想像四代中唯一一個女娃的待遇嗎？那是捧在手心裡怕摔、含在嘴裡怕化的地

步了，祖父跟祖母對她是疼到心坎裡去了，幸好她只是個偽小孩，要不以兩位老

人家的寵法，不把她寵成刁蠻任性的大小姐才怪。 

前世她只是普通家庭長大的孩子，上山爬樹、下水抓魚她通通玩過，該打該罵的

時候也沒少過，被人這樣千疼萬寵她一開始還挺不適應的，後來才慢慢習慣。 

要說最不習慣的，應該就是她的容貌了，小時候還不明顯，長大了，五官漸漸長

開來，前世不過清秀佳人的她，這輩子變成了個大美人，非常豔麗的大美人，讓

她超—不習慣的，俗稱的狐狸精大概就是指她這樣的樣貌，她也不是討厭，就是

覺得怪怪的。 

這年代跟她前世背的歷史完全搭不上，她就直接當成平行時空，她出世的時候，

這個皇朝才剛建立不久，亂世結束僅過了大概五十年的時間，整個國家都還在休

生養息，因為之前的亂世大概持續了快八十年，休生養息至今，國家正在慢慢邁

入穩定的道路中。 

因為亂世的關係，人口驟減，所以這時代對女人的限制並不大，頗有幾分漢唐之

風，雖然不到女子可以為官的地步，但是基本上女性還是挺自由的。 

只是因為人口太少，所以大豐朝很鼓勵寡婦再嫁之類的，而女子也規定二十歲之

前未嫁的話，是需要繳罰金的。 

一般清貴或官宦之家的女子，多半都是十六訂親、十八成親，最晚也是二十之前

就會出嫁，而她今年正好十六，也要開始相看人家。 

這點就讓她覺得很討厭，她不想嫁人啊！ 

皇宮裡，也有一個人正為了親事而煩惱，不過他煩惱的不是自己的事。 

抬起眼，看著坐在對面垂眸喝茶的少年，皇帝岳秦覺得額際一陣抽疼。 

「阿玖，下個月你就滿二十了，弱冠禮辦了之後，也該辦你的婚事了。」他唯一

的弟弟，怎麼婚事就這麼坎坷呢？ 

被皇帝稱為阿玖的玖王爺岳翡默默地放下捧在手心裡的杯子，清秀的臉龐漾出一

抹淡淡的笑意，「你去找個願意嫁給我的，我就娶。」 

皇帝一噎，突然不知道該說什麼，他這個弟弟是父皇離世後才生下來的，母后生

下弟弟沒多久也撒手歸去，想當初他也才二十歲，弟弟剛生、皇位初承，他一個



人是忙得蠟燭兩頭燒。 

在他的疏忽之下，一點也沒察覺弟弟被嬤嬤、太監虐待，是到了一年後，他才發

現應該要白白胖胖的弟弟被虐待得只剩下一層皮肉，氣得他大發雷霆，把那些宮

人全給處置了。 

大豐朝皇族子嗣單薄，為了怕剛出生不久的弟弟養不活，他聽了當時國師的意

見，為弟弟取了個小名叫阿玖，這是告知上天，這是第九個孩子了，已經不希罕

了，讓老天爺別盯著這個孩子，在岳翡還未有封號前，都是以玖王爺來稱呼他。 

天子一怒，流血千里，這句話可不是說說而已，那一陣子伸手進後宮的，都被他

狠狠地砍了一刀，宮裡也換了不少新人。 

岳翡因為被虐待，影響了身子，就算後來有御醫幫著調養，身子骨仍舊比常人弱

上許多，直到十六歲才算是真正建康了起來。 

談到阿玖的親事，皇帝就頭痛，其實這幾年岳翡並不是沒有訂親，第一次訂親是

阿玖三歲的時候，定的是禮部尚書的孫女，可不到三天，那小丫頭就染了急症走

了，婚事自然不了了之。 

第二次是阿玖十歲的時候，有鑑於上一次訂親對象身體太弱，這一次皇帝給他找

了個威武大將軍的小孫女，訂親才六天的時間，她同家人上香途中遇到土匪，小

孫女大發神威，把那些土匪砍得七七八八的，不過砍完之後她自己也不小心失足

摔下山了。 

這下可好了，兩個訂親對象都在訂親不到半個月內就出事，玖王爺剋妻這名號不

用人家傳就自己流出去了，弄得整個大豐朝的臣子都怕結這門親事，不論皇帝怎

麼示意，眾臣子就是裝傻。 

直到六年後，那位失蹤的大將軍孫女回來了，嫁給了隱世大儒的關門弟子，據說

當年摔下山正摔到關門弟子的門前，腦子也摔出問題，忘了一切，經過幾年後，

跟那關門弟子也成親了，婚後也不知道為什麼又突然回想起一切，只是嫁都嫁

了，皇帝也不是什麼不講理的人，這門親事自然又是黃了。 

第三次訂親就是阿玖十六歲那年，這一次定了一個翰林大學士之女，清貴人家，

大家都在默默等待觀望的時候，三天後，那個女孩果然開始倒楣，在自家裡也會

倒楣到喝水噎到，到最後連踏出房門都會不小心跌斷了腿，然而大學士也不敢提

出退婚要求，直到霉運開始蔓延到整個家族，繼女兒之後，長子也開始衰運連連，

去茶樓喝個茶都會被二樓莫名其妙掉下來的杯子給砸破頭。 

這下可不得了，大學士一家嚇死了，拚著不要命的心態，在御書房裡跪泣懇求皇

帝收回成命，再下去，他們一家命都快沒了。 

皇帝本來是想發火的，但他看著跪在地上的大學士頭上的白布，上頭還微微滲

血，聽說那是今天出門坐馬車來皇宮前驚了馬，撞上馬車裡的小茶几桌角…… 

想了想，這門婚事也就這樣作罷了，不然還能怎樣？ 

只是，自此玖王爺的婚事就完全沒消沒息了，不論皇帝怎麼暗示甚至是明示，就

是沒人敢結這門親，他又不是暴君，不顧臣子的意願就賜婚，不得已，皇帝只好

私下偷偷找上掌管欽天監的國師，問了弟弟的姻緣。 



當時國師只是笑了笑，沒有多說什麼，國師的徒弟卻很不客氣地直言，讓皇帝別

害人了，說玖王爺的命格特殊，得搭個命格特別之人，姻緣自有天定，讓他別多

搞事，鬧得整個朝廷聞「玖」色變。 

皇帝不滿地瞪著國師的徒弟，國師的徒弟也不怕他，兩個人大眼瞪小眼好一陣子

後，皇帝氣得拂袖而去。 

雖說姻緣天定，只是弟弟都要舉行弱冠之禮了，他的姻緣卻還沒出現，皇帝是急

得直上火，嘴角都冒皰了。 

盯著自家皇兄嘴角的火皰，岳翡神情不顯，但他輕輕地「嘖」了一聲，裡頭蘊含

的不耐煩可是一清二楚，「那個死神棍不是說過我的姻緣自有天定，皇兄在心煩

什麼？」 

岳翡跟已經正式繼承國師之位的徒弟可以說是一起長大的，兩個人嘴都一樣毒，

一個罵對方死神棍，另一個也不客氣回罵病秧子，兩個人要是湊在一塊說話，可

以把人給噎死。 

皇帝心想，他怎麼可能不心煩？ 

想當初岳家打天下時，兒郎還是有不少位的，只是幾十年的征戰，弄到最後太祖

只剩先皇一個兒子，一將功成萬骨枯，這岳家就剩先皇這一根獨苗，好處是皇位

沒人跟他搶了。 

到了先皇繼位，天下雖平，但一切都還在草創當中，北方還有虎視眈眈的韃靼、

女真，內裡說是平定天下，但仍有不少亂黨肆虐，先皇是戰戰兢兢，一刻也不敢

偷懶，朝中大臣看先皇這麼賣命，都勸他別太操勞，畢竟後宮就一個皇后，且這

些年也就生下現任的皇帝岳秦一個獨苗，最後先皇五十多的時候，四十多歲近五

十的皇后居然又有了？！ 

本來這是一件幸事，只是沒想到先皇會因為一場急症就去了，留下太子岳秦跟大

腹便便的皇太后，然後就是岳翡出世跟皇太后離世。 

岳家皇朝的好處是都不用擔心有啥爭奪太子之位的麻煩，壞處是，皇帝要是沒有

生下繼承人就駕崩了，那就慘了。 

朝臣很希望皇帝能多納些佳麗，只是皇帝每天已經被國事弄得很煩了，哪有那個

時間去多看什麼美人？有那時間，還不如拿來睡覺。 

所以岳秦的膝下也僅有皇后所出的兩子一女，大兒子只比岳翡小一歲，已經被封

為太子了，小兒子現在才會奶聲奶氣的喊聲父皇。 

「沒事了？我走了。」岳翡嘴角噙著笑，施施然地起身。 

皇帝拿這個弟弟沒辦法，只能囑咐道：「下個月就要行弱冠禮了，衣裳我已經著

禮部與尚衣局為你製作，別又跑出城了，外城也沒比你府邸舒服，還有，我見你

又瘦了，莫不是苦夏？要不要我派御醫……」皇帝叨叨唸唸的，像個老媽子似的。 

岳翡拍拍身上壓根沒有的塵埃，「我走了。」皇兄越來越像那些老婆子了，囉唆

又煩人。 

皇帝嘆口氣，看著弟弟離開的背影，才剛滿四十歲的他，覺得自己有顆已經七、

八十歲的心了。 



用過晚膳之後，林琳抱著一顆忐忑的心來找她爹了。 

說到林家，其實也是士林之中的老牌清貴世家了，林家人大多都從文，不過自小

文武兼學，武雖比不上那些什麼將軍啥的，但至少能打倒兩、三個大漢。 

只是前朝戰亂太久，林家飽受戰火之苦，直到上上一代家主跟了太祖才有了平靜

的日子，林家跟皇家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林家本來兒郎也多，到平定天下後，嫡

系就只剩下林老太爺一個了，林家比皇家好的地方是，這一代的林家兒郎又多了

起來，林夫人一口氣幫林老爺生了三個兒子，然後又生了一個小姑娘。 

林家一門四進士，要連林老太爺一起算的話，一門五進士了，可以說林家是真正

的書香世家。 

林琳想了一下午，她覺得她的婚事還是得找老爹幫忙才行，看她娘的架勢，已經

開始在留意京城兒郎的名單了，她知道生到這個時代，成親是躲不開的，只是再

給她一點時間吧。 

林忠聽著女兒的腳步聲在書房外晃過來、踩過去的，聽了一刻鐘後，他放下了手

中的書稿，出聲道：「還不進來？」 

小心翼翼地推開門，林琳對坐在書桌後方的父親露出一抹討好的笑容，開口道：

「爹……」 

林忠忍住微勾的嘴角，目光不抬，依舊看著桌上的書稿，「在外面走了那麼久，

腳不痠嗎？」 

林琳笑咪咪地走到父親身邊，伸手輕輕揉捏著他僵硬的肩膀，「爹，你辛苦了，

累嗎？笑笑幫你揉揉。」 

笑笑是林琳的小名，林老爺跟林夫人都希望這孩子能笑笑的過一輩子。 

林忠很是受用地享受了一會兒，拍拍女兒的手，偏頭看著她，「有什麼事就說吧。」

這丫頭也不知道是跟誰學的，每當有什麼事要麻煩他，總是會這樣小心翼翼地笑

著，讓他這個當爹的，看了是好笑又有點心疼。 

林琳拉了張椅子坐到父親身邊，「爹……娘最近是不是挺忙的？」她是下午聽到

丫鬟束芳打聽來的消息，才知道她娘已經在找媒人要帖子了。 

她想打迂迴戰術，只是她這一開口，林忠就知道她的意思了。「笑笑，妳是不是

不想嫁人？」 

女兒長時間沒有陪在他們夫婦身邊，他也很捨不得，只是女子總該有自己的歸

宿……哼！不過得先經過他的同意再說。 

「爹，我只是覺得我還小，而且我還想陪在你跟娘身邊久一點。」 

眨眨水潤的雙眼，林琳試圖擺出一副可憐兮兮的表情，只可惜她的長相嫵媚豔

麗，這模樣不但沒半點小可憐的味道，反而有種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好笑感。 

林忠摸摸女兒的頭，「好，爹去幫妳跟妳娘說，只是爹最多也只能幫妳拖延一年

的時間。」 

「多謝爹爹！」林琳開心得差點撲上去抱住她爹，只是想到古代的男女之別，她

還是忍住了，但一雙明媚的大眼笑成了彎月是藏不了的。 

林忠笑了笑，「夜深了，早點歇息吧。」小女兒一句甜甜的爹爹就讓他心裡也像



吃了糖似的甜蜜。 

「嗯。爹，你在整理書稿嗎？」桌面上散落了不少紙張，林琳好奇地瞄了幾眼，

有些紙一看就很有年頭了，其中還有好些都摻雜著塗著油臘的紙本，應該是為了

防潮跟防腐吧？ 

「嗯，這些年爹負責撰修前朝歷史，這些是前朝開朝皇帝的手稿。」修撰了這麼

多年的文稿，前朝太祖的手稿可真是弄疼了他的眼，這些彎彎曲曲的字也不知道

代表什麼意思，跟幾個同僚研究了許多年還是不懂其意。 

那些彎曲的字經過鴻臚寺左、右侍郎看過，是很像一種被稱為拉丁語的外族字

母，只是湊在一塊就是湊不起來。 

「咦？爹，這是誰的手稿啊？」在眾多紙稿中，林琳看到非常熟悉的東西，嚇了

一大跳，抽出來仔細看著。 

「前朝太祖的手稿，妳當心點，別弄破了。」林忠嚇了一跳，這紙稿非常珍貴，

是前朝齊太祖親寫的手稿，要是弄壞了他可賠不起。 

前朝太祖的手稿？！ 

林琳驚愕地看著那手稿上堪稱是蚯蚓字的字跡，這東西真的很眼熟，眼熟到前世

的她肯定看過！ 

這……這不是萬國音標的拼音方式嗎？！ 

林忠見女兒神情怪異，他不解地問道：「笑笑，妳看得懂嗎？這可不是拉丁語呢！」

他知道女兒自小跟父親一起習文，父親以前也曾任鴻臚寺卿，懂得許多外語，沒

想到女兒也會。 

「我、我好像看得懂……」林琳當然知道這跟拉丁語很相似，因為萬國音標就是

以拉丁語系為基礎而創立的，但最讓她驚訝的是，前朝太祖居然懂得萬國音

標？！ 

等等！那不就代表前朝太祖也是穿越的？！ 

「笑笑，妳是跟為父說笑還是認真的？」林忠怎麼也沒想到女兒有這個天賦，居

然看得懂可以稱得上是天書的前朝太祖手稿。 

「嗯，大概可以拼湊一些，可能需要給我一點時間研究一下。」十幾年沒碰觸這

東東了，她需要點時間回想一下，而且…… 

看那張手稿上的字跡潦草到一個不行，她忍不住抽了抽嘴角，這前朝太祖是把音

標當作草書在寫嗎？ 

林忠看著手稿，又看了女兒一眼，「笑笑，妳有幾分把握能把這些文稿翻譯出來？」

這些手稿數量並不多，要是女兒真能翻譯出來，說不定可以讓他們對前朝太祖有

更深刻的了解。 

林琳很認真地想了想，「至少有……八分吧。」跳開那些看不懂的字，前面、後

面拼音湊一湊，應該是能把字給湊出來讀懂吧？ 

林忠一聽可高興了，「好！有八分把握就足夠了！笑笑可真厲害。」總算能解決

這些讓同僚們頭痛不已的東西了。 

她尷尬一笑，「呵呵……」心裡則是想著，爹，不是你女兒厲害啊，是你女兒好



歹也是受過新時代的教育，這東西她要是看不懂，就對不起以前的老師了。 

第 2 章 

發現有機會解讀前朝齊太祖的手稿這件事，在翰林院裡引發了不小的震盪，翻譯

手稿這種事情並不稀奇，稀奇的是，林翰林家的姑娘居然能解讀，真是太讓人訝

異了。 

大豐國定的學院總共有兩所，一所是偏向勛貴的國子監，只要六品以上的勛貴子

弟，經過考核後便可以進入國子監念書。 

另一所則是太學，太學的學生多半都是清貴書香世家的子弟，也有很多是平民憑

實力考上的，現下翰林院中的庶吉士多半都是從太學出來的。 

翰林院跟太學是建在一起的，中間有一道門將兩者隔開來，而林琳因為是破例進

入翰林院，為了方便，林忠便讓女兒穿上太學學生的衣服。 

「小姐，妳穿這樣真好看。」束芳細心地將小姐頭上的小玉冠束緊，退開一步笑

笑地說著。 

林琳看著鏡中的自己也很是滿意，太學的學生基本上就是三色衣衫，青、白、藍，

顏色不同，但都一樣是儒襟長袍，束髮多半用冠或木簪，她沒挑白色的穿，穿了

一襲淺綠素雅的窄袖儒袍，偏豔的容貌以素雅的顏色壓制，加上自小跟著林老太

爺念書識字，頗有幾分儒雅郎君的味道。 

「小姐，妳怎麼不穿月牙色的衣袍，應該會更好看才是。」束意細心地將一塊玉

珮繫在小姐的腰帶上，她從不知道小姐穿上男裝會是這麼好看。 

現下雖也有女子穿男裝，但多半都是胡袍，很少看到穿學子服的，就連小姐在女

學上御、射課時，穿的也是胡袍。 

「是好看，但太麻煩了。」穿白色衣服要注意的地方太多，林琳的個性有一些小

懶散，她才不想自找麻煩。 

想想，萬一她穿得一身白，仙裡仙氣的，但是胸口卻有一灘墨漬或菜汁，那多破

壞形象啊。 

「小姐，老爺派人來接妳了。」束雅興匆匆地從外面走進來提醒著。 

今天是小姐第一天到太學去，她們這些丫鬟都很開心，太學傳說是文曲星下凡念

書的地方呢，沒想到小姐也能進去。 

林琳在現代什麼樣的學校沒見過，自然不像她們那麼興奮，反而還覺得好笑，這

幾個丫頭是不是忘了，她要去的是翰林院，而不是太學，昨兒個一整天就在吱吱

喳喳地說著她要去文曲星的地方。 

也不想想，只要中了進士就算文曲星的話，那天下有多少個文曲星啊？滿天星辰

也早給文曲星佔滿了。 

不理會這些興奮過頭的丫鬟，林琳出了門，自個兒上了馬車，往翰林院的方向去

了。 

翰林院中目前有三位大學士，林忠是其中一位，他與另外兩位大學士討論過後，

三人同時向皇帝請旨，讓林琳也參與翻譯手稿這一部分的工作，同時會有另外兩

位翰林官陪同學習翻譯的規律和方法。 



到了翰林院門口，林琳跟著父親早就安排好的人走進去，一路上都沒碰到什麼

人，頂多偶爾有一、兩位穿著綠袍的筆帖士經過。 

考慮到女兒是還未出嫁的姑娘，林忠特地為她準備了一間專屬的小房間。 

「笑笑，妳以後就在這小房間裡翻譯手稿，跟妳學翻譯的人得過一陣子才會到，

這是比較偏遠的小院子，妳要是累了可以出去走走，中午用膳時爹會來陪妳，要

真累了，走出外面那道小拱門會有人，讓他通知爹爹一聲，爹就讓人送妳回家。」

林忠細心交代，怕女兒待在這兒不習慣。 

「嗯，爹，你放心去辦公吧。」這種單獨的小院子林琳並不陌生，之前在女學念

書的時候，她也有這樣一間類似的，當然，擺設沒有這間簡單就是了。 

林忠也是真的忙，過些日子就是玖王爺的弱冠禮，皇帝所有的詔書都是由翰林院

來起草的，光是詔書就夠他們忙一陣子了。 

林琳坐下沒多久，就有人送來一些小點心跟熱茶，她樂孜孜地想著，這待遇也不

差嘛。 

東摸摸、西摸摸好一會兒之後，她才坐到椅子上，她沒急著翻譯那些手稿，萬國

拼音這個東西她已經太久沒有接觸了，得先仔細回想一下才行。 

她拿起紙筆，先寫下幾個她還記得的子音跟母音，嗯……記得住的沒幾個，她嘆

口氣，認命地翻開那些用油蠟封過的書稿，開始辨識上面的音標。 

也不知道前朝的齊太祖是怕人家破解還是怎樣，字跡潦草得讓她看得很辛苦，光

是第一頁，她就想了很久才湊出字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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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又是煩躁的一天，來到這個世界這麼久，好不容易平定天下了，這群死老頭

卻開始迫不及待想要奪權搶勢。 

Ｘ的禮部那死老頭，居然要我學習禮儀，要有一國之君的風範！ 

掯！老子打天下的時候，他還躲在自己的堡壘裡屁都不敢放一個咧！ 

把這一頁翻譯出來之後，林琳有點傻眼地眨著眼睛，紅嫩的小嘴抿成一條線，這

種內容翻譯出來，真的沒關係嗎？ 

繼續翻開第二頁，有些字已經模糊不清了，勉強湊起來，這一篇也是在碎唸，這

次抱怨的不是禮部尚書，而是當初幫前朝太祖打天下的一個將軍，說他死抓著兵

權不放，讓他想改革兵制都動不了，然後就是一大段不雅的詞彙。 

林琳拿起那手稿翻了翻，這些所謂的前朝齊太祖的手稿，該不會都是這樣的內容

吧？ 

這是要怎麼交出去？她爹會不會以為她在開玩笑？ 

林琳苦惱了，她覺得她還是把音標教給別人，讓別人去翻譯或許會好點，不過在

教導別人之前，她得先確定一下前朝太祖有沒有說些什麼不該說的。 

除了前面兩頁翻譯得還算順利，剩下的都有些問題，也許是因為年代久遠，就算

這些紙已經抹上了防潮、防腐的特殊液體，很多字仍舊模糊得幾乎無法辨識。 

認真地翻譯了約莫兩個時辰，林琳有些累了，她伸了個懶腰，決定到外面走一走，

看看這小小的獨院景色。 



走到院子裡，她才發現其實這院子沒有她想像的簡陋，雖然比不上家裡的庭院，

但也是小巧玲瓏自有景致。 

而且這院子的角落還有一大簇的凌霄花攀附在牆上，甚至越過了院子的矮牆，開

到另一邊的院子去，旁邊還有一張竹桌與兩張竹椅，很有祕密基地的感覺。 

林琳心喜，跑回屋子裡拿出小點心跟茶杯，竹桌椅也許是有人打掃過了，並不骯

髒，她很開心地坐在椅子上，一邊喝著茶，一邊享用軟綿的糕點。 

她沒發現雜攀的藤蔓間，有一個八角的綠色小窗，能看到這面牆內的景色。 

矮牆的另一端，岳翡半坐臥在一張小巧精緻的竹椅上，一雙長腿伸直靠在另一個

小椅上，一本書覆蓋在他臉上，聽到矮牆後的動靜，他伸手取下臉上的書，緩緩

睜開眼睛。 

他記得後面那個院子是翰林院裡很久沒有使用的小院，是哪個可憐蟲被發配這個

邊疆小院來了？ 

透過錯落的藤蔓縫隙看去，隱約只能見到一抹綠色的身影，這是太學學子的衣

服？怎麼會到翰林院來？ 

這念頭只是在岳翡腦中閃過，下一刻，他又將書覆回臉上，繼續閉上眼睛休息，

是誰對他而言都不重要。 

只是閉上眼，耳朵還是聽得到聲音，對方喝著茶、嚼著茶點的細碎聲響都傳入他

耳中，然後是多了好幾個人的腳步聲。 

「爹，你怎麼來了？」林琳見父親的身影出現在拱門那兒，怕他找不到人，從角

落冒出來，這才看到父親身後還跟著兩個捧著大大木盒的小廝。 

「都到午時了，爹可是託了妳的福，難得能嚐上一口家裡熱呼呼的飯。」他打趣

道，不過心裡還真有點酸，他在翰林院待了那麼久，妻子從未特意為他準備飯菜，

熱湯、熱水是有，但跟閨女一比，這待遇可是一個天一個地了。 

林琳早就餓得前胸貼後背了，等小廝把木盒裡的三菜一湯擺到竹桌上後，她對著

她爹招手，俏皮地眨眨眼道：「爹，你不用太感激我，快點吃飯就好了。」 

林忠好氣又好笑，這臭丫頭說話真是噎人，他坐到竹椅上，幸好女兒還挺有眼色

的，主動幫他添飯擺筷。 

父女倆吃飯的動作都是一致的，優雅自然。 

沒一會兒吃完飯後，兩名小廝便上前把東西收起來，接著送上兩杯溫熱的蜂蜜

水，這是林家的習慣，用餐後不飲茶，只飲白水或蜂蜜水。 

喝了蜂蜜水，靜坐了好一會兒之後，林忠才問道：「妳今天翻譯得如何？」 

林琳猶豫了一下，還是老實說了，她原以為父親會說她亂來一通，沒想到父親卻

是哈哈大笑。 

見女兒一臉不解，林忠的嘴角咧得更開，「真不愧是齊太祖。」 

在林忠的解釋下，林琳才了解到這位穿越的老鄉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雖然大齊朝晚年吏政混亂、天災人禍不斷，齊哀帝更是一個不知民間疾苦只懂得

享樂的皇帝，但不得不說，開創大齊王朝的齊太祖是一位令人非常敬佩的人。 

他不但掃平天下之亂，將關外那些游牧民族給打怕了，近百年不敢來犯，開創了



極為難得的盛世，還為大齊朝找到了許多高產量的糧種、改革兵制、改革文制，

以海外貿易賺來的錢建設國家，而大齊朝的滅亡可以說是因為貪官汙吏，基本上

皇帝並沒有做什麼太壞的事。 

其實很多專門研究、修撰前朝歷史的學士都一致認為，到了齊哀帝那個時期，很

有可能是大齊皇室當皇帝當到懶了，朝政才會逐漸衰敗。 

前朝滅亡、大豐朝建立後，大豐朝的太祖也對大齊皇族伸出招安之手，封了閒散

的王位給他們，三代始降，如今也是郡王之位，對與前齊有牽扯的後人並沒有迫

害，反而鼓勵有能之人出任為官。 

如今的刑部左侍郎便是前齊世家後裔嫡系子弟，不得不說，前齊跟大豐朝的帝王

都有很廣大的心胸。 

「太祖皇帝的心胸真寬大。」熟讀二十四史的林琳可是很清楚皇權交替是多可怕

的一件事，前世那些光史書記載便知有多少腥風血雨，這樣一比，大豐朝的太祖

真的有一顆仁者之心。 

「是啊。」林忠看著女兒亮晶晶閃爍的眼睛，也很自得。俗話說，學得文武藝，

貨與帝王家，能夠為這樣的帝王賣命，是多麼慶幸的一件事。 

士為知己者死，不過如此。 

「爹，本來不是說有兩位大人要跟我一起學習解譯嗎？」林琳覺得那幾本「薄薄」

的齊太祖手稿，十有八九內容都是抱怨文，讓她有些興致缺缺。 

還以為能看到些精彩的東西，但這半天弄下來，不說她眼睛看到快瞎了，光是辨

識那些子音跟母音就夠累了，主要是翻譯出來的內容好無聊，沒想到齊太祖也是

這麼會碎碎唸的一位老人家。 

「玖王爺快要舉行弱冠之禮，這些日子禮部、翰林院都忙了起來，笑笑，妳先辛

苦一下。」弱冠禮可不單單只是皇家的事而已，同時下旨的封號、領地等等的，

有太多雜事要處理了。 

「玖王爺？」林琳聽到這名號先是愣了一下，然後才恍然大悟般地點頭。「玖王

爺嘛。」他的事蹟她也聽過不少。 

「嗯，這些日子爹會忙些，過陣子就好了，妳好好休息，爹先回去了。」林忠看

時間也差不多了，起身對女兒說道。 

父女倆又說了幾句話後，林忠就先離開了。 

林琳回去房間隨意拿了本手稿，又讓人倒了杯蜜水，悠閒地坐在椅子上休息。 

她現在把這些手稿當成了話本來看了，拼湊著拼音，慢慢地湊出一段段的句子，

這些碎唸的內容，其實有些還挺好笑的，也讓她不免有些感慨，為什麼沒有機會

碰到這位同鄉。 

她一邊唸的時候，另一牆的岳翡也聽得一清二楚，幾次之後，他慢慢掌握到她聲

音裡的規律。 

「嗯，劉謙那死老頭，越來越囉唆，什麼天子怎麼可以自己種田？放屁！老子以

前不也是一個種田的嗎？這群死老頭，越來越想管著老子，我看都是吃飽太閒沒

事幹了。」又翻出一小段，林琳越翻越覺得好笑，隨意又翻到最後兩頁。 



「哈，我看那些人真的是作死了，說什麼老子入關的時候藏了一筆寶藏？屁！老

子當初平定天下，窮到只差沒把屁股給拿去賣了，要有寶藏，老子還需要那麼累

嗎？也不知道哪個居心不良的亂說，找找找，有本事就找個寶藏出來給老子還債

剛好！」 

林琳讀到這裡覺得很有趣，民間一直流傳前齊藏有寶藏，只不過多數世家貴冑都

把這當成笑話，像齊太祖自嘲說的，當初前齊創立的時候真的很窮。 

而且齊太祖是窮得有名的，當初很多世家林立，齊太祖還巧立很多名目讓那些世

家救助朝廷，一方面也老實跟那些世家說了，要麼就順從改變世家與朝廷的相處

模式，要不就等著他騰出手來收拾人。 

面對這麼一個直接又有魄力的君王，有的世家聰明地改變了，有的則是死撐，下

場果然如同齊太祖所說的，東削西減，慢慢把這些世家給磨掉。 

她一邊翻譯一邊笑，岳翡聽了幾句，覆在書頁下的嘴角，也不由自主地勾了起來。 

「主子，禮部的人到了。」馮九上前小聲地說道。也不知道對面是哪位姑娘，主

子居然有耐心沒讓人去趕走。 

岳翡不想動，對面傳來的陣陣笑聲讓他聽得舒服，他不想打斷這樣的感覺。 

馮九看主子沒反應，對另一邊正在應付禮部官員的馮十投去一眼，馮十手在背後

又揮了幾下，馮九想了想，才又開口催促，「主子，禮部的大人們到了。」要是

主子又把禮部的大人給惹怒了，那些御史臺的就又有本上奏了。 

岳翡懶懶地把書拿下，扔到一旁的桌子上，慢吞吞地從椅子上站起來，目光不由

自主地往那綠窗的小縫望去。 

另一邊的林琳正好被齊太祖的手稿逗得笑個不停，翠綠色的玉冠在日光下反射出

光芒，偏蜜色的臉頰紅撲撲的，那笑容簡直比陽光還要燦爛，一瞬間，岳翡只能

定定地看著那張笑臉，他很清楚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 

「主子？」馮九疑惑地看著他。 

「走吧。」岳翡再看一眼，轉身走向馮十的方向，淡淡地丟下兩個字給馮九，「去

查。」 

馮九也沒問主子這是啥意思，在玖王爺府身邊當了那麼久的貼身太監，要是連主

子這麼一點心思也捉摸不到就不用混了，他頷首行禮後便先退下了。 

玖王爺舉行弱冠禮的日子就快到了，整個京城陷入一片喜氣洋洋的氣氛當中。 

來自各地的慶賀之禮，還有很多鄰國祝賀的使團，讓京城充滿異族風情。 

林琳雖然負責翻譯齊太祖的手稿，但也不是每天都得去翰林院，她還是要到女學

上課，她在女學裡已經算是高學年的學姊了，女子十六議親，所以高學年的女學

生並不多，她們要上的課程也不多，十天裡約莫只有三天有課程，再加上十天一

休沐，她還是很悠閒的。 

就像今夜，又是每個月的十五月圓之日，每逢十、十五、二十五，京城都會有所

謂的夜市，林琳約了兩個好友一起去逛逛。 

林夫人在女兒懷裡塞了一個滿滿的荷包，又叮嚀了跟著女兒出門的束意、束芳還

有四個護衛要小心照看小姐，這才讓女兒出門。 



「林琳，妳動作好慢啊。」 

來到跟好友相約的茶館，林琳走上樓，還沒靠近座位就聽到李亭玉的抱怨聲。 

「我腿短走得慢。」林琳笑著回了一句。 

「知道就好。」李亭玉笑咪咪地點頭，一點也不跟她客氣。 

林琳馬上撲上去搔她癢，兩個女孩笑得花枝亂顫的，另一旁的彭雅則是坐在椅

上，含蓄地笑看著她們。 

華燈初上，街道上開始響起熱鬧的叫賣聲和人群的笑聲，彭雅這才制止她們的玩

鬧，「好了，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去吧。」 

三個美人嘻笑著往夜市走去，身後還跟著幾名丫鬟和十幾個護衛，不過這樣的大

陣仗並沒有嚇到那些攤販。 

京城什麼最多？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那些世族貴冑，這樣的排場攤販天天見，

見怪不怪。 

提著一盞燈，頭上戴著畫著可愛小貓臉的面具，林琳踏上古橋，低首看著橋下順

著河流飄動的花燈。 

古代的夜市自然不像現代那樣熱鬧，不過往來的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笑容，散發

出一股暖暖的力量。 

「妳在開心什麼？」李亭玉跟彭雅兩人牽著手走到她身邊，李亭玉好奇地問道。 

林琳偏頭對她們笑得燦爛，「開心還好我們生在盛世。」 

少女初長成，丰姿冶麗，頗有一笑傾城的絕色美人之姿。 

這一幕，讓許多人都看迷了眼，好看美麗的姑娘見多了，容貌豔麗之人還能有那

麼一雙清澈的眼眸、暖人的笑容可不多，就連常常相處的彭雅跟李亭玉也看晃了

眼。 

這一瞬間，她們也都慶幸生活在太平之世，要不以林琳的美貌，在亂世之中只會

帶給她痛苦。 

橋下，有一道頎長的身影慢慢靠近那個美人，臉上戴著一個面具，讓人看不清他

的容顏。 

橋上的人潮突然變多了，林琳努力跟李亭玉她們走在一塊，但人一多，還是不小

心給沖散了。 

林琳並不急著追上去，反而是慢慢地順著人流往前走，只不過要下古橋的時候，

讓後面的小孩撞了一下，腳步一個踉蹌，失衡的往前摔。 

她的第一個反應是抱住頭，突地她感覺到腰間一緊，她低頭一看，一隻手臂緊緊

地束在她的腰際，她下意識地抬頭，隨即對上一雙藏在狐狸面具後頭的深邃眼眸。 

兩人對視了一會兒，最後是林琳先移開了目光，「多謝公子。」腰間手臂的溫度

似乎可以透過紗衣熨燙了她的皮膚，太過靠近，連對方的呼吸都似乎噴到自己身

上。 

「不會。」對方確定她站穩後，很快地收回手。 

林琳對眼前這一幕突然有點想笑，這不就是以前看電視常見到的場景嗎？沒想到

自己也有幸表演一場。 



「林琳，妳沒事吧？」李亭玉關心地問道。 

她和彭雅發現她們和林琳被人潮沖散了，又回過頭來找她。 

「沒事。」林琳動了一下手腳，沒有什麼不適，正想再跟對方說聲謝謝，怎料一

轉頭，對方已不見蹤影。 

林琳倒也沒把這事兒放在心上，和兩個好友說說笑笑地繼續往前走。 

遠遠的轉角，站著方才那道頎長的身影，他看著林琳離去的背影，方才碰觸到她

的手心微微發燙。 

「主子？」馮九實在不懂主子是在做什麼，是看上了林大學士的女兒嗎？弄得神

神祕祕的，讓人摸不著頭緒。 

岳翡拿下面具，緩緩地放進袖裡。「走吧。」 

「是。」 

 


